
 

证券代码：300200        证券简称：高盟新材        公告编号：2023-037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成都粤海金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促进公司产业发展，探索半导体材料领域发展方向，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高盟新材”）以自有资金 5,000 万元增资成都

粤海金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粤海金”），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

有成都粤海金 770.50 万股，持股比例 4.2735%。 

本次投资中，成都粤海金的董事长熊海涛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成都

粤海金的董事、总经理宁红涛系公司的董事，且成都粤海金及其控股股东成都粤

海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东海南钰信涛金二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海南信诚汇乾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均受同一实际控制人

控制，故成都粤海金属于公司的关联方，且公司本次增资构成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决

策管理制度》，本次投资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审议情况 

2023 年 8 月 4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成都粤海金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关联董事熊海涛、宁红涛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事前认

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具体情况实施公



 

司对外投资相关事宜并签署有关文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决策管理制度》，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需要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成都粤海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BYWC2G9A 

住    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新通南一路 18 号 3 栋

1单元 10 楼 1001 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熊海涛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

业管理；大数据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数据处理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

服务；咨询策划服务；国内贸易代理；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运输设备租赁服

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熊海涛 

成都粤海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6 月 30 日 

（未审计） 

2022年 12 月 31 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7,659.11 4,599.95 

负债总额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7,659.11 4,599.95 

 2023年 1-6月 

（未审计） 

2022 年 

（已审计）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0.85 -0.05 

成都粤海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海南钰信涛金二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A94JP9X6 

主要经营场所：海南省三亚市海棠湾区亚太金融小镇南 12 号楼 A 区

21-08-51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广州诚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出资额：10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

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许可

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实际控制人：熊海涛 

海南钰信涛金二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

制人控制。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6 月 30 日 

（未审计） 

2022年 12 月 31 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30,791.19 24,999.27 

负债总额 291.71 212.36 

所有者权益合计 30,499.48 24,786.91 

 2023年 1-6月 

（未审计） 

2022 年 

（已审计）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287.43 -388.92 

海南钰信涛金二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三亚鼎信发展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9002MA5U14Y06W 

主要经营场所：海南省三亚市海棠湾区亚太金融小镇南 12 号楼 A 区

21-05-31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胥邦君 

出资额：1005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财务咨询；税务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



 

企业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

止或限制的项目）。 

实际控制人：胥邦君 

三亚鼎信发展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海南信诚汇坤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9007MA5U2KRE58 

主要经营场所：海南省三亚市海棠湾区亚太金融小镇南 12 号楼 A 区

21-06-49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广州诚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出资额：101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企业

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健康咨询服务（不

含诊疗服务）；税务服务；财务咨询；个人商务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

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海南信诚汇坤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广州诚信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故海南信诚汇坤咨询服务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属于公司关联方。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6 月 30 日 

（未审计） 

2022年 12 月 31 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158.78 147.59 

负债总额 5.00 5.0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53.78 142.57 

 2023年 1-6月 

（未审计） 

2022 年 

（已审计）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0.29 -0.55 

海南信诚汇坤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东营市河口区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503MA3EU7HQ9C 

住    所：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公园街 42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薄传学 

注册资本：20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以私

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供应链管理服务；土地整治服务；林业

产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树木种植经营；销售代理；采购代理服

务；国内贸易代理。 

实际控制人：东营市河口区非税收入服务中心 

东营市河口区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6、海南信诚汇乾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U2FJQ9M 

主要经营场所：海南省三亚市海棠湾区亚太金融小镇南 12 号楼 A 区

21-06-48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熊海涛 

出资额：1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信息

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

税务服务；财务咨询；个人商务服务。 

实际控制人：熊海涛 

海南信诚汇乾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属于公司关联方。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6 月 30 日 

（未审计） 

2022年 12 月 31 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1,003.07 803.33 

负债总额 5.00 5.10 

所有者权益合计 998.07 798.23 

 2023年 1-6月 

（未审计） 

2022 年 

（已审计）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0.16 -0.79 

海南信诚汇乾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熊海涛 

身份证号：5****************3 

住所：广州市黄埔区绕林花径 

熊海涛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 

8、四川鼎祥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39659035XT 

住    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1700 号

1栋 2单元 11 层 1108、1110-1116 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朱维 

注册资本：5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权等非公开交易

的股权投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实际控制人：宋佳骏 

四川鼎祥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9、广州宏海胜投资业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6MAC8QB980H 

主要经营场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490 号 813A 室（部位：A）  



 

执行事务合伙人：广州城融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出资额：2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广州宏海胜投资业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10、国高材高分子材料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ANL0H7G 

住    所：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丰路 33 号自编九栋 5 楼 501 室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南飚 

注册资本：5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量服务；标准化服务；资源再生

利用技术研发；生物基材料聚合技术研发；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业务培训（不

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科技中介服务；知识产权服

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碳纤维再生利用技术研发；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

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电子专用材料研发；运行效

能评估服务；3D 打印服务；创业空间服务；机电耦合系统研发；机械设备研发；

物联网技术研发；检验检测服务。 

实际控制人：袁志敏 

国高材高分子材料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董事宁红涛系公司董事，故国高材

高分子材料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属于公司关联方。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6 月 30 日 

（未审计） 

2022年 12 月 31 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58,252.73 56,109.50 

负债总额 4,614.31 4,240.58 

所有者权益合计 53,638.42 51,868.92 

 2023年 1-6月 

（未审计） 

2022 年 

（已审计） 



 

营业收入 5,552.22 9,538.78 

净利润 1,769.50 3,292.14 

国高材高分子材料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本次公司对外投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二）投资标的 

本次投资标的为成都粤海金 4.2735%股权，对应成都粤海金注册资本 770.50

万元。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成都粤海金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C11C6227 

法定代表人：宁红涛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7259.2 万人民币 

住    所：成都高新区百草路 777 号 6 栋 9 层 903 号 

经营范围：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

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非金属矿及制品

销售；货物进出口。 

交易前后的股权结构： 

1、交易前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1 成都粤海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650.00 44.3242% 

2 
海南钰信涛金二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250.00 18.8305% 

3 
三亚鼎信发展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500.00 8.6910% 

4 
海南信诚汇坤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010.00 5.8520% 

5 东营市河口区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154.10 6.6869% 

6 
海南信诚汇乾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000.00 5.7940% 

7 熊海涛 770.50 4.4643% 

8 四川鼎祥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308.20 1.7857% 

9 广州宏海胜投资业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8.20 1.7857% 

10 国高材高分子材料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308.20 1.7857% 

 合计 17,259.20 100.00% 

2、交易后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1 成都粤海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650.00 42.4300% 

2 
海南钰信涛金二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250.00 18.0258% 

3 
三亚鼎信发展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500.00 8.3196% 

4 东营市河口区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154.10 6.4011% 

5 海南信诚汇坤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 1,010.00 5.6019% 



 

伙） 

6 
海南信诚汇乾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000.00 5.5464% 

7 熊海涛 770.50 4.2735% 

8 四川鼎祥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308.20 1.7094% 

9 广州宏海胜投资业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8.20 1.7094% 

10 国高材高分子材料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308.20 1.7094% 

11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70.50 4.2735% 

 合计 18,029.70 100.00% 

注：交易后成都粤海金的股权结构以相关交易完成后的最终结果为准。 

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6 月 30 日 

（未审计） 

2022年 12 月 31 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34,516.15 28,682.49 

负债总额 16,781.24 18,517.94 

所有者权益合计 17,734.91 10,164.55 

 2023年 1-6月 

（未审计）            

2022 年 

（已审计） 

营业收入 14.10 5.53 

净利润 -3,920.18 -1,994.37 

标的公司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方权利，不存在涉及资产的重

大争议、诉讼或者仲裁事项等有关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标的

公司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标的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增资的定价依据 

标的公司于 2023 年 4月进行的上一轮融资的投前估值为 10亿元，投后估值

为 11.2 亿元，公司本次对成都粤海金的增资定价，系参考标的公司上一轮投后

估值并由投资方与原股东遵循自愿原则经共同协商确定，即标的公司于本轮增资



 

的投前估值为 11.2 亿元，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也不存在向公司输送利益的情形。 

五、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投资方）：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目标公司）：成都粤海金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丙方（原股东方）：成都粤海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海南钰信涛金二号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三亚鼎信发展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海南信诚汇坤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东营市河口区财金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海南信诚汇乾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熊海涛、四川鼎祥股权投

资基金有限公司、广州宏海胜投资业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国高材高分子材

料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经各方协商一致，就投资方认缴乙方新增注册资本相关事宜，达成本协议条

款如下： 

1、各方同意，投资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以人民币 5,000 万元认购目标

公司人民币 770.50 万元的新增注册资本，对应于本次交易后 4.2735%的公司股

权，剩余 4,229.50 万元进入公司的资本公积金。 

2、本次交易完成前乙方的估值为人民币 11.2 亿元，本次交易完成后乙方的

估值为人民币 11.7 亿元。 

3、在缴付增资款的先决条件达成后，投资方应自本协议签署完成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增资款一次性支付至乙方账户内。 

4、各方同意，乙方应于投资方将投资款全部支付后 40 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

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就本次增资事宜申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和公司章程变更，

并向投资方出具相关资料复印件。 

5、投资方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向乙方作出下列声明、承诺及保证： 

（1）若乙方后续拟申请境内/境外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以下简称

“IPO 项目”），投资方保证将及时提供乙方 IPO 项目所需的各类文件资料，包括



 

但不限于乙方为 IPO 项目所聘请的中介机构在尽职调查过程中所需的各项资料

以及上市地证券行政监管部门在 IPO 申报及审核过程中要求提供的各项资料； 

（2）投资方已就签署及履行本协议履行了全部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投资

方订立本协议，按本协议行使权利及履行义务。 

6、乙方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向投资方作出如下声明、承诺和保证： 

（1）乙方已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增资事宜，且乙方原股东均同意就

本次增资放弃优先认购权； 

（2）在本协议签署以后,乙方进一步向投资方做出如下陈述和保证：如上市

主体并非本协议定义下的“公司”，公司应保证投资方与公司的其他股东一样，

按照其各自所持公司股权等比例转换为适格上市主体之股份，并保证投资方股权

转换后适格上市主体股份所对应的净资产没有减损； 

（3）本次增资所募集的资金，不得用于委托贷款、股票交易和与公司主营

业务不相关的期货交易或其他与公司业务不相关的用途。 

7、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 

六、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根据公司战略布局，公司积极探寻在电子及半导体应用领域新材料方面的发

展机会。成都粤海金主要产品包括 6英寸导电碳化硅衬底片、4/6 英寸高纯半绝

缘型碳化硅衬底片，设有全资子公司北京粤海金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作为研产基

地，以控股子公司山东粤海金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为主体的产能基地也正在建设

中。成都粤海金技术团队以“第三代半导体材料制备关键共性技术北京市工程实

验室”（省部级实验室）科研成果为基础，致力于工艺精进与开发，目前拥有发

明专利 10 项、实用新型专利 15项、软件著作权 6项、专有技术 9项，研发能力

国内一流，致力于贯通产业链上下游，产品和技术获行业协会广泛认可。成都粤

海金目前掌握 PVT 法（主要使用）、电阻加热升华法两种晶体制备工艺，自主研

发核心装备，包括 6英寸石英管式上装载式单晶炉、8英寸多温区电阻加热式单

晶炉。其控股子公司山东粤海金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已通过集成电路项目专项检



 

查，在与地方政府合力打造大型产业基地，目前公司产业下游验证工作已基本完

成，同时产能基地一期技改完工，二期工程已启动，预计于 2024 年完成 11 万片

6英寸导电型衬底片的产能铺设工作。公司本次投资成都粤海金，符合公司的业

务战略布局，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公司发展方向和探寻半导体新材料领域发展机

会。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以 5,000万元对外投资成都粤海金，不会影响公司其他业务的发展，不

会对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带来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本次投资成都粤海金，预期会为公司带来一定的投资收益，有利于进一步拓

展半导体领域应用材料市场。 

（三）存在的风险 

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成都粤海金，虽已对相关技术、业务和市场进行了充分

的分析，但由于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碳化硅市场和成都粤海金未来发展及其 IPO

的不确定性，亦存在一定的投资风险。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关联人成都粤海金、成都粤海金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海南钰信涛金二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海南信诚汇

坤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海南信诚汇乾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国高材高分子材料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各自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

金额均为 0元。 

当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和成都粤海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受同一主

体控制的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

易的总金额为 831,603.30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成都粤海金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有助于公司产业长远发



 

展，交易定价遵循自愿、平等、公平合理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

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因此，

我们一致同意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成都粤海金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决策管理制度》等有

关规定，关联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回避了表决。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对

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九、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5、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8月 4日 


